附件1：
投标承诺函

致：泉州市正骨医院
我单位(本人)自愿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投标活动，对以下事项作出郑重承诺:
一、我公司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守信的原则,遵守国家政府采购及招投标等法律法规，参与本项目竞标，自觉接受医院及相关部门监督检查。
二、我单位(本人)具备采购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: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;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;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;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三、在招标采购活动中，保证不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；承诺不参与围标串标；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、排挤其他供应商；

四、在招标采购活动中，保证不提供现金、有价证券、贵重物品、信用卡、宴请、免费旅游、赞助活动；保证不以任何名义给相关采购人员回扣、提成；不擅自到招标单位进行产品推销、宣传或其他任何可能影响正常运行秩序的活动；

五、我单位(本人)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，并已知晓如提供资格承诺函不实，可能涉嫌的相关违法违规情形，如被查证属实，由我单位及法定代表人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，接受相应行政处罚和失信惩戒。
供应商：名称(单位公章):
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